
新新加加坡坡      
SSIINNGGAAPPOORREE 

 

國       家 :  新 加 坡   

生 效 日 期 :  10 Jan 2012  

電 話 號 碼 :  2527 2212   

地       址 :  香 港 金 鐘 夏 愨 道 18 號 ， 海 富 中 心 一 座 9 樓 901 室  

辦 公 時 間 :  1000-1200 / 1400-1700 (Monday-Friday) 

 証件類別 是 否 須 辦 簽 証 簽 証 表 格 近 照 身 分 證 工 作 天 簽 証 及 手 續 費 可 停 留 期 限 

BNO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14-30天 
HKSAR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14-30天 
HKDI 須(親身辦理) --- --- --- --- --- --- 澳門特區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14-30天 澳門特區 旅行証 

須(親身辦理) --- --- --- --- --- --- 葡國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14-30天 中國護照 須(親身辦理) --- --- --- --- --- --- 
*護 照 有 效 日 期 必 須 為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

*上 列 收 費 已 包 括 辦 理 簽 証 之 費 用 及 本 公 司 代 辦 有 關 申 請 所 徵 收 之 手 續 費 

*持 中 國 外 交、公 務 或 因 公 普 通 護 照，可 免 簽 証 入 境 停 留 十 四 天 

 

HKDI 、 中中中中 國國國國 護護護護 照照照照 及 澳澳澳澳 門門門門 特特特特 區區區區 旅旅旅旅 行行行行 証証証証 持 有 人 必 須 親 身 到 領 事 館 辦 理 。  詳 細 資 料 如 下 ： 

1.  申 請 表 格 一 份 

2.  近 照 三 張  

3. 護 照 正 本 ( 須 有 半 年 有 效 期 或 以 上 )  

4. 身 份 証 副 本 

5.  公 司 放 假 信 

6.  簽 証 費 為 HKD$160 

7.  簽 証 處 理 須 三 個 工 作   ※ 領 事 館 會 因 應 個 別 申 請 人 仕，是 否 需 要 繳 交 $5038 元 作 為 擔 保 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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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下  列列  國國  家家  之之  護護  照照  持持  有有  人人  前前  往往  新新  加加  坡坡  可可  豁豁  免免  入入  境境  簽簽  証証  ::    

  

Argentina 阿 根 廷 Hungary 匈 牙 利 Philippine 菲 律 賓 

Australia 澳 洲 BNO /HKSAR /HKCI 香 港 Portugal 葡 萄 牙 

Austria 奧 地 利 Iceland 冰 島 Senegal 塞 內 加 爾 

Brazil 巴 西 Indonesia 印 尼 San Marino 聖 馬 力 諾 

Barbados 巴 巴 多 斯 Ireland 愛 爾 蘭 Suriname 蘇 里 南 

Belgium 比 利 時 Italy 意 大 利 Spain 西 班 牙 

Bulgaria 保 加 利 亞 Japan 日 本 Sweden 瑞 典 

Cambodia 柬 埔 寨 Korea 南 韓 Switzerland 瑞 士 

Canada 加 拿 大 Laos 老 萵 Thailand 泰 國 

Chile 智 利 Liechtenstein 列 支 登 士 頓 United Kingdom 英 國 

Cuba 古 巴 Luxembourg 盧 森 堡 Uruguay 烏 拉 圭 

Czech 捷 克 Macau SAR 澳 門 U.S.A 美 國 

Denmark 丹 麥 Malaysia 馬 來 西 亞 Yugoslavia 南 斯 拉 夫 

Dominica 多 明 尼 加 Monaco 摩 納 哥 Venezuela 委 內 瑞 拉 

Finland 芬 蘭 Mexico 墨 西 哥 Vietnam 越 南 

France 法 國 Netherlands 荷 蘭  

Germany 德 國 New Zealand 新 西 蘭  

Greece 希 臘 Norway 挪 威  

Guinea 幾 內 亞 Poland 波 蘭  

 

*以 上 資 料 只 作 參 考，如 有 更 改 以 領 事 館 公 佈 為 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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